工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办法 
（机械工程学科学术型硕士）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函〔2020〕8号）、《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1〕2号）、《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京招考委〔2021〕3号）和《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2021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补充意见》（京招考委〔2021〕4号）等文件要求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的有关规定，遵循“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结合机械工程学科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工作原则
复试工作自始至终贯彻安全首位、科学选拔、公平公正、全面考察、客观评价、公开透明、严谨周密的原则。
第二条 复试专家组人员组建的方式和数量 
每个复试专家组不少于5人，其中导师人数不少于3人。组长由学科负责人或由学科负责人指定的副教授职称以上人员担任，另设秘书1名，负责记录复试情况。
第三条 复试分数线
一志愿考生复试分数线
	学科专业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复试分数线
(单科满分=100分,单科满分>100分,总分)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7，56，263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080204
	车辆工程
	


调剂考生复试分数线
	学科专业代码
	学科专业名称
	复试分数线
(单科满分=100分,单科满分>100分,总分)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7，56，270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080204
	车辆工程
	



第四条 差额复试比例
实行差额复试，参加复试考生人数为计划招生人数的120%-150％。
第五条 复试工作办法
5.1复试名单
根据教育部、学校及学院的规定确定复试名单，并公示。
5.2复试形式
根据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相关要求，复试采用网络平台远程面试复试形式，复试专家组成员现场集中参加复试工作。复试各项要求详见《工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办法》及附件，考生需要认真阅读和严格执行。
5.3 复试内容
5.3.1 专业知识测试（满分100分，60及格）
[bookmark: OLE_LINK1]一志愿考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测试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8:30—9:30。
调剂考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测试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8:30—9:30。
测试内容：涵盖《电子技术基础》、《机械设计》等课程的开放性和综合性试题。
答卷上传：作答完毕先面向屏幕做答卷展示、等监考老师截屏后， 15分钟内将答案传到监考老师邮箱：xuxuefeng@bjfu.edu.cn，否则视为放弃考试，将取消专业综合测试成绩。（邮件以“学科+姓名+专业综合测试”命名）。
考生需要在一周之内将笔试答卷纸质版寄至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收件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北京林业大学，收件人：工学院 联系电话：010-62338142。
5.3.2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满分100分，60及格）
一志愿考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测试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10:00—12:00（每人5-10分钟，综合面试前进行）。
调剂考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测试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13:30—17:30（每人5-10分钟，综合面试前进行）。
测试内容：随机抽取测试题并英文作答。
5.3.3 综合素质面试（满分150分，90及格）
一志愿考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测试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10:00—12:00（综合面试总时长每人不少于20分钟行）。
调剂考生（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测试时间：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13:30—17:30（综合面试总时长每人不少于20分钟）。
测试内容：随机抽取测试题并作答。
上述三部分测试全面考察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包括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信守信等方面）；既往学习情况、对本学科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情况；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潜力和和创新能力；外语能力等；
5.4 复试环节
① 复试前查验考生是否通过资格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一律不得参加复试；
② 复试中要再次核实考生的身份、在线查看考生的复试环境、告知考生要诚信参加复试并要求考生填写《诚信复试承诺书》；
③ 复试遵循“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员”和“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作机制。
④ 复试过程中，由于网络、设备等故障导致复试中断或语音不清晰等情况，经考生或复试专家组提出，可延长复试时间以确保有效复试时间满足规定要求。
第六条 复试总成绩计算
① 复试满分350分，210分及格；
② 复试总成绩=专业知识测试+外语听力与口语测试+综合素质面试。 
第七条 入学总成绩（最终录取排名）计算
① 一志愿上线考生：入学总成绩=初试总成绩×60%+复试总成绩×40%。所有各项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
② 调剂考生：入学总成绩=（初试外语成绩+初试数学成绩）×40%+复试总成绩×60%。所有各项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
第八条 拟录取名单的确定办法
拟录取名单须根据考生入学总成绩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录取按推免生、第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类进行排名，依次录取，并进行公示。
[bookmark: _Hlk67315376][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不予录取的情况
1  复试总成绩不及格的，不予录取；
2  复试单科成绩不及格的，不予录取；
3  体检不合格的，不予录取；
4  思想品德及综合素质考察不合格的，不予录取；
5  考试作弊的，不予录取；
6  学历（籍）审核不通过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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